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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批發價格的兩、三倍以上，十分不合理。 

二、建請政府相關單位應立即加強查緝，針對傳統市場、大賣場等地方全面撤查，只要查到人

為操控、壟斷者，應立即嚴懲，以杜絕菜蟲趁機哄抬菜價，影響農民生計及消費者權益。 

（四）本院許委員添財，有鑑於前總統陳水扁精神狀況與行動異常及「

被迫害妄想症」，急需資深精神科醫師診治，要求法務部立即准

予台北監獄同意精神科醫師加入會診，並研擬准予陳前總統保外

就醫，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9 月 11 日陳前總統經署立桃園醫院戒護就醫回北監後，即發生不能排尿而須安排醫師入監

進行人工導尿治療，顯現到署桃戒護檢查而不施治療之失，儘管緊急住進衛生署桃園醫院

的戒護病房，經署桃採集血液及尿液檢體化驗後，確認扁攝護腺發炎的細菌種類，經服用

抗生素藥物及注射點滴，解尿困難才逐漸改善。 

二、惟今日（9/14）經署立桃園核磁共振（MRI）檢查，再度發現陳前總統腦部前葉緣處有 0.8

公分大小的陳舊性腦中風痕跡，一般情況極可能再發生。回推陳前總統就任八年當中，思

慮敏捷、行動迅速，且年年接受總統級醫療小組健康檢查，從未發現腦部病變問題。從而

推定，此陳舊性腦中風痕跡必然發生在卸任之後，甚且是幽禁期間發生「阻塞性腦中風」

，顯見台北監獄對陳前總統的監獄醫療人權採取戒而不醫、醫而不癒的消極策略，無疑對

陳前總統變相施行慢性死刑。 

三、除上述狀況，在台北監獄環境亦為人所詬病，竟然發生陳前總統睡地板時被螞蟻咬到兩隻

手掌背紅腫須打針的天下奇聞，足以證明北監迄今對陳前總統的處遇不只無法符合陳前總

統治療之需，根本非適合人居。 

四、再者，陳前總統精神健康問題亦十分嚴重急需治療，由於長期幽禁並遭到杜絕社交關係，

陳前總統已產生「知覺剝奪」（sensory deprivation），合併出現幻覺與妄想，根據馬偕醫院

精神科醫師陳喬琪綜合診察，顯示出「創傷壓力症候群」與「重鬱症」等精神疾病。難怪

乎醫師懷疑疑似罹患「重鬱症」精神病狀的陳前總統，在緊急戒護就醫的署立桃園醫院病

床上，以驚恐微弱的語氣描述如何被螞蟻群咬兩手手背所驚醒時，直呼「有壞人要害我」

，亦證明陳前總統續宿北監，其身心病情只會每下愈況，幾近虐囚，極不人道。 

五、過去四年，陳前總統長期牢獄之災引起急性壓力反應，嚴重的心理創傷無法接受心理治療

、諮商輔導甚至藥物治療，使複雜情緒與心理衝突無法舒緩，引發情緒低落與憂傷，甚至

「被迫害妄想症」，以致被螞蟻群咬時出現「有壞人要害我」疑似妄想等精神疾病症狀。 

六、目前陳前總統的處遇是身心俱病、高度隔離、人格羞辱與精神凌虐，從人道醫療的角度思

考，法務部應准予台北監獄同意指派台大精神科醫師至署立桃園醫院會診，給予心理治療

及藥物治療，並即刻研擬陳前總統保外就醫，離開監獄及改變生活環境，這是對陳前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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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問題最有效的治療方法。 

（五）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吸毒、販毒案件日益增多，且因吸毒而衍

生許多竊盜、搶奪、甚至殺人等危害自己、家人及社區的犯罪行

為，突顯毒品犯罪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查緝毒品是防治

犯罪的首要工作，建請內政部警政署是否提高明（102）年度之緝

毒預算，加強查緝各類毒品、吸毒犯受保護管束人進行定期驗尿

等工作，以及辦理有功基層員警或緝毒人員之獎勵，充分發揮此

項措施及獎金效能，並建議比照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以重獎重懲方

式，研修毒品查緝獎懲辦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警政署 100 年全國治安情勢指出，98 至 100 年發生刑案中，毒品查獲數連續 3 年高居刑案

總數排序的第三名，總數比率分別為 11.63%、13.06%、13.29%，顯示毒品在查獲刑案總數

比例是逐年提高。 

二、再者，依法務部統計數據指出，95 至 99 年法務部共假釋 4 萬多人，其中毒品犯佔 37%，又

撤銷假釋者 6 千多人，49%為毒品犯。其中，99 年較 98 年不管新收、起訴等毒品犯人數都

呈增加狀況，加上毒品犯再犯率高達九成以上。 

三、另近年來有分局長和主管因為員警發生貪瀆等風紀案件下台或調離主管職，卻沒有任何個

案是因轄區內，被查獲毒品或販毒等重大刑事案件下台或調職的案例，建請內政部及警政

署應比照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之行政懲處規定，儘速嚴訂毒品查緝獎懲辦法。針對被其他緝

毒單位在轄區內查獲大宗毒品案件者，應追究轄區小隊長、偵查隊長、分駐所長及分局長

等人的責任，嚴重者分局長甚至要下台負責。 

（六）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吸毒、販毒案件日益增多，且因吸毒而衍

生許多竊盜、搶奪、甚至殺人等危害自己、家人及社區的犯罪行

為，突顯毒品犯罪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查緝毒品是防治

犯罪的首要工作，為落實查緝績效，建請法務部研修提升緝毒人

員查獲毒品之獎勵額度與基礎，以提高記功獎勵誘因，讓基層員

警勇於緝毒，打擊不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警政署 100 年全國治安情勢指出，98 至 100 年發生刑案中，毒品查獲數連續 3 年高居刑案

總數排序的第三名，總數比率分別為 11.63%、13.06%、13.29%，顯示毒品在查獲刑案總數


